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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人身安全組第 32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97年 9月 19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 

貳、地點：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簡報室 

參、主持人：周召集人清玉、張副執行秘書秀鴛       記錄：王麗雯  

肆、出(列)席人員：  

王委員清峰 陳佳秀代理 

陳委員清秀 林書賢代理 

尤委員美女 尤美女 

田委員春枝 （請假） 

李委員兆環 李兆環 

黃委員淑玲 黃淑玲 

祝委員春紅 （請假） 

范委員雲 范雲 

劉委員嘉怡 劉嘉怡 

國防部 劉慧美 

外交部 王偉年 

教育部 高瑞蓮 

法務部 陳佳秀、胡美蓁 

交通部 李瑛瑩 

經濟部 陳威達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石麗英、王文君、王維年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陳瑋琳 

行政院新聞局 曾瑞蘭 

行政院衛生署 林梅玉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劉曉盈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請假）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林振貴、曲虹 

內政部警政署 王麗喬、黃國修、張瑋倫 

內政部兒童局 陳仲良 

內政部戶政司 吳文城 

內政部社會司 楊筱雲、蘇加添 

內政部中部辦公室社會司 （請假） 

臺中縣政府 （請假）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顏玉如 

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董靜芬、劉貞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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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主席致詞：（略） 

陸、確認第 31次會議紀錄 

柒、報告事項 

第一案：有關人身安全組前(第 31)次會議決議事項後續辦理情形報告案。 

決  定： 

一、有關簽訂台越雙邊司法協定乙案，尚未有具體進度，請法務部提供

本案相關部會參與情形資料，提列會前會議報告。 

二、有關國民之外籍配偶申請歸化國籍或永久居留財力證明之規定，「國

籍法施行細則」第 7 條修正草案已報送行政院核議，本案解除列

管。惟俟後各部會召開相關會議研議行政院婦權會委員關注之提案

時，請邀請行政院婦權會委員與會。 

三、其餘各項洽悉，解除列管。 

第二案：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各項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6.婦

女人身安全」辦理情形報告案。 

決  定： 

一、請各權責機關針對重點分工表各項政策內涵之工作重點，落實於相

關業務確實辦理，並按季更新填報重要工作辦理情形。 

二、6-1-2、6-2-10、6-3-3、6-6-4 四項增列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為協

辦機關，請按時上網填報相關工作成果。 

三、「6-2-4 建置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個案管理系統」、「6-2-7 建立

原住民、外籍配偶及其他不同處境（如身心障礙、未成年、老人）

婦女遭受家庭暴力暨性侵害案件統計資料」、「6-7-1 健全家庭暴力

及性侵害防治法令」等三項工作業已分別完成系統建置、統計資料

分類及相關法令修正公布，同意解除列管。 

四、請內政部警政署擇期安排行政院婦權會人身安全組委員拜會署長，

屆時並針對婦幼安全相關政策向委員提出專案報告。 

捌、討論提案 

【第一案】 

案  由：為建立機制處治涉嫌性侵害或性騷擾學生之體育教練，除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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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機構應依相關法規處理外，非教育部所屬之學校，建請相關

機構針對涉嫌性侵害或性騷擾學生的體育教練盡速研擬防治之對

策。 

說  明： 

一、近日發生一體育教練在集訓時性侵害學生，被學校解聘後，又轉

任他校繼續擔任體育教練。如此不適任的體育教練又再度進入校

園任職，可預期受教學生的安全岌岌可危。需盡快處理，以保護

校園學生安全。 

二、由於此例學校非屬教育部所管轄，教育部無法依法規處置此體育

教練，此校在法令上又無明確處理機制，亦無法不接受其任職。

故建議體委會，針對涉嫌性侵害或性騷擾學生的體育教練要盡速

研擬防治之處理機制，俾以保障學生人身安全之權益。 

  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說明： 

本案經97年 6月23日提案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第

3屆委員第 8次會議討論，決議事項如下： 

一、請教育部積極辦理行為不檢教師通報系統，並通函各級公私立學

校，因聘任專責、兼職人員認有必要時，得依性侵害犯罪加害人

登記報到及查閱辦法第 12條規定，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核轉

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閱應徵者有無性侵害犯罪加害

人登記資料，以杜絕有性侵害犯行之加害人進入校園擔任教職。 

二、請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儘速修正「專任運動教練資格審定辦法」資

格，防治有性侵害犯行教練潛伏加害學員。 

三、請教育部培訓體育教練時，應強化其性別平等觀念。 

  教育部研擬說明： 

一、本部 97 年 3 月 24 日修正發布之「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

理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11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業

將性侵害或性騷擾等情事列為不得聘任與停聘之事由。 

二、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條第 7款行為不檢之教練之通報，業

經 97 年 5 月 30 日召開相關會議決議，涉前揭行為不檢教練之停

聘、解聘、不續聘併納入本部行為不檢之不適任教師通報查詢系

統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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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部將透過持續鼓勵所轄大專校院（含體育校院）於教育學程及

通識課程中開設性別平等相關課程，並針對加強校長、教師、教

練提升性別平等觀念，辦理活動宣導及專業人才培訓；並規劃於

97年度 9月份辦理之大專校院及高級中等學校體育行政主管業務

研討會，將體育教育中之性別平等觀點及防治校園性侵害或性騷

擾等相關議題納入研討。 

四、本部委託國立台南大學編製「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與輔導」

實務手冊—身體活動指導篇」，預計 97年 10 月底前完成，並寄送

至各級學校及地方政府，以加強並提升體育教師及學校體育運動

教練性別平等意識及防治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發生。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說明： 

有關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會議決議，請本會儘速修正

「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資格審定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資格，防治

有性侵害犯行教練潛伏加害學員乙事，本會針對本辦法修正，目前已進行

委辦招標作業，並參採相關精神，研討「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資格審定

辦法」資格取得及撤銷等規定。 

決  議：有關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研修「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資格審定辦

法」辦理情形，提列會前會議報告。 

【第二案】                                  

案  由：為避免校園性霸凌或校園性騷擾自拍影片在網路大肆傳播，導致

受害者再度重傷，以及學生、家長對校園人身安全憂慮不堪，建

議相關機構盡速建立立即處置之機制，以利校園人身安全防治之

效益。 

說  明： 

 一、邇來發生震撼社會人心的校園性霸凌與校園性騷擾自拍影片在網路

上大肆傳播的案件，甚至有的還傳播到國外網站，致事件相關人員

二度受到極大傷害，亦讓校園人身安全產生極大的漏洞。 

 二、教育部針對此類案已就教育層面加強宣導，然效益不大。如果能在

影片一流入網站網際就能立即取締，才能快速制止傷害。故建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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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單位儘速建立處理流程及機制，以有效處理此類影片，以利校園

人身安全防治之效益。 

教育部研擬說明： 

一、 防制校園霸凌宣導：本部業於 97 年 7 月 21 日台軍（二）字第

0970138401 號函發「防制學生將校園霸凌與不雅影片上傳網站

散布預防輔導作法暨相關法治教育」參考資料，提供各級學校參

考運用。 

二、加強法治教育宣導 

（一） 本部於本(97)年度補助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等 21 所大學校院法

律系所辦理「97年度中小學及社區法治教育計畫」，共計舉行

296 場次以上活動，辦理法治教育宣導活動(含性侵害及性交易

等相關法律)，以落實中小學及社區法治教育。 

（二） 為提供學校推動法治教育之補充教材，並強化青少年及家長法

治素養。本部與國內報社合作刊載「少年法律專刊」，以 8開

半版，每週出刊 2次的方式，輔以少年法律漫畫等內容，宣導

法律常識，提供青少年及學校師生下載運用，並落實學校法治

教育之宣導推動。(統計曾刊登文章如：「散布色情影片 侵害

他人權益」、「網路張貼不雅照片 當心誤觸法網」、「網路交友

陷阱多」、「網路張貼援交訊息要不得」、「網路援交不可取」及

「網路援交」等 6篇相關宣導資料)。 

（三） 於各縣市政府「97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中，補助辦理人權法治教育相關研習計 70場次及學務專長增能

學分班 10 班次，建立教師人權法治觀念，以落實中小學人權法

治教育之宣導。 

（四） 配合時事議題，提供案例資料，於 97 年 5 月 6 日以台訓(一)

字第 0970074594 號函轉知各縣市政府要求各級學校於教學與

課程及學校朝(週)會活動中加強宣導，以避免學生誤觸法網。 

三、 推動提升資訊素養與倫理工作 

（一） 為加強提醒兒童及青少年建立正確之網路使用觀念，本部於暑

假期間(97 年 7月 8日)參與苗栗大漢之音電台「綜合維他命」

節目訪問本部電算中心楊正宏主任，就目前教育部所推行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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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網路安全宣導方式、教師網路素養與認知網站、兒童青少年

上網如何保護自己並拒絕不當資訊等三項議題作深入探討及宣

導。 

（二） 中小學部分除持續辦理教師資訊應用培訓課程，提升教師資訊

倫理觀念，讓教師瞭解青少年使用網路相關問題，如網路交友、

網路遊戲、網路沉迷等現象，並以「教師網路素養與認知網站」

(http://eteacher.edu.tw/)為平台，建置相關教學資源，提供

教師教學參考，近期網站將擴充及改版，新增家長版以及學生

版，並將發行相關宣導手冊。 

（三） 另本部為加強保護學齡兒童上網安全，補助台灣終止童妓協會

於 97年 11 月 6、7日舉辦「保護兒少上網安全策略國際研討

會」，將邀請國內外相關資訊安全專家一起經驗交流，探討兒童

少年上網安全之策略。 

內政部兒童局研擬說明： 

一、有關校園性騷擾案件，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校方應循「校

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辦理；如涉性侵害犯罪事件，除依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相關規定處置外，亦屬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34

條責任通報範圍，校方應於知悉該等情事後 24小時內通報縣市主

管機關，由社工人員緊急介入保護輔導。 

二、另如何配合制止校園性霸凌或校園性騷擾自拍影片在網路大肆傳

播乙節，查本局自民國 91年起補助台灣終止童妓協會訓練網路建

立網路使用者檢舉不良網路資訊之管道，由該會協助監看處理

網路色情資訊，前開校園性霸凌或校園性騷擾自拍影片其資訊放

置處之網路業者如為國內業者，由該會與網路業者、直轄市、縣(市)

政府警察單位及刑事局偵九隊合作，依網友檢舉之違法內容要求

網路業者刪除不當資訊，或將違法資訊移交給警察單位處理，若

網路內容涉及兒童色情（指與兒童少年性交、猥褻行為之圖畫、

錄影帶、影片、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或其他之違法不

當內容，則移由刑事局偵九隊偵查；在國外部分，因該會為 INHOPE

國際網路檢舉熱線聯盟會員之一，若所接獲之檢舉案件為兒童色

情或其他不當內容且位於其他國家，即轉寄相關 INHOPE 熱線會員

組織，以協助處理檢舉案件。 

http://eteacher.edu.tw/


 7 

 

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一、依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13條第 1項規定，廣

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

不得報導或記載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

訊。但經有行為能力之被害人同意或犯罪偵查機關依法認為有必

要者，不在此限。第 2項復規定，違反第 1項規定者，由各該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

入前項物品或採行其他必要之處置；其經通知限期改正，屆期不

改正者，得按次連續處罰。但被害人死亡，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權衡社會公益，認有報導必要者，不罰。 

二、為釐清本法第 13條有關各類媒體裁罰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會

前於 94年 11月 3日、95年 4月 7日及 7月 17日邀集相關機關召

開研商會議，其中針對電腦網路（含網路新聞、聊天室、論壇、

BBS等）涉及違反本法第 13條規定者，由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受理檢舉及查處，另本會亦主動搜

尋網路新聞，並於發現違反本法第 13條規定者，將檢附相關事証

交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查處。 

內政部警政署研擬說明： 

一、本署依據上傳影片之內容所違反之法令依權責逕行查處： 

（一）將影片上傳網路公開散播者，依情節輕重得以觸犯刑法第 235

條妨害風化罪、第 310 條誹謗罪（告訴乃論）、兒童及少年性交

易防制條例第 27條、第 28 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30條、第

55 條論處。 

（二）網站管理業者如經司法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告仍未即時

刪除者，則觸犯兒少性交易防制條例第 33條、兒童及少年福利

法第 30條、第 46 條及第 63 條。 

二、為防制青少年學生網路散布不當影音視訊之偏差行為，本署業於 97

年 5月 12 日發函各縣市警察局，要求加強下列重要措施： 

（一）主動派員協助學校加強學生網路法治教育宣導。 

（二）協請教育主管單位及學校確實主動通報轄區警察機關派員處理

學校各類霸凌案件。 

（三）各級警察機關結（配）合教育局、校外（分）會召開「校園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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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座談會」、「校安會報」、「分區校安會報」時，應針對校園霸

凌案件提出檢討，對有暴力霸凌傾向之學生即時妥適處理與列

管追蹤輔導。 

（四）主動派員協助學校加強宣導「反霸凌」，強化學生安全教育，講

解有關法律、人身安全等常識，充實彼等危機處理及應變能力。 

三、另因網際網路目前尚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署已於 97 年 8 月 12

日提報行政院治安會報，經 院長裁示由行政院張政務委員進福召集

相關單位研訂網際網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案建請於確定網路主

管機關後，由主管機關建立相關處理流程及機制，以防是類影片於

網路上傳播。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研擬說明： 

一、網路虛擬社會與實體社會的管理方式相同，均受國家法律規範，

其內容不得違反刑法、著作權法、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兒少性交

易防治條例、電腦網路內容分級處理辦法等相關法律規範，如通

訊內容違反相關法令者，依各該法令之規定處理，由內容提供者

自負其責任。因此，為避免校園性霸凌或校園性騷擾自拍影片在

網路大肆傳播，導致受害者再度重傷，應加強法制概念教育及網

路禮節教育，養成孩童正確、健康的網路使用習慣。 

二、本會對於網路內容之管理，係依據「電腦網路內容分級處理辦法」，

辦理研擬及推動我國網站內容分級制度，網路內容如違反分級規

定，係責由臺灣網站內容分級推廣基金會轉請網路服務業者依規

定標示或先行移除，或採限制兒童及少年接取等措施。為使「電

腦網路內容分級處理辦法」所訂之通知移除能確實施行，應強化

各相關機關之民眾通報及申訴機制,且應廣為宣導。為鼓勵民眾檢

舉不當網路內容，本會「兒少上網安全」網站及監管之財團法人

台灣網站分級推廣基金會均設有通報及申訴方式，歡迎民眾多多

利用。 

三、本會本(97)年度「推動網站分級制度」施政計劃，訂有「網路安

全廣播節目宣導」分項計劃，共徵選委製 8個網路安全宣導廣播

節目，已將青少年網路使用法制概念及相關單位(含公協會)之民

眾通報及申訴機制，透過各該廣播節目作常態性宣導。 

四、依據電信法第 8條「以提供妨害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之電信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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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營業者，電信事業得停止其使用。」，如有發生上述情事者，將

可依此條規定請電信業者配合停止其使用。 

決  議： 

一、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針對「兒少上網安全」網站及監管之財團法

人台灣網站分級推廣基金會之通報及申訴方式加強宣導，亦請各單

位協助多加宣導利用。 

二、請教育部將防治校園性霸凌之宣導列入補助地方政府辦理之相關工

作計畫，並將辦理成效列為督導考核指標；另請督導地方政府及學

校，加強學生對於網站散佈色情資訊之相關法治教育，並於資訊教

育課程中加強落實學生網路使用之安全教育。 

三、請警政單位擬定各地警察局協助學校加強「反霸凌」之宣導內涵，

除相關法律、人身安全常識、危機處理及應變能力外，參考教育部

「防制學生將校園霸凌與不雅影片上傳網站散佈預防輔導作法暨

相關法治教育」資料，加強宣導。 

四、本案併臨時提案由提案委員修正提案內容後，提行政院婦女權益促

進會第 30次會前會議討論。 

 

捌、臨時提案 

案  由：加速改善網路內容管理機制。 

說  明： 

    一、網路虛擬世界呈現多元內容，所涉違法態樣，涉及刑事責任者，

如：電腦應用犯罪（偽造或詐欺）、著作權侵權犯罪、侵犯電腦資

料犯罪及內容相關犯罪（如散布猥褻資料）等，依法由刑事偵查

機關偵查起訴。其餘涉及行政責任者，如廣告誇大不實、電腦遊

戲或網站內容分級係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業管法令取締處

理。各機關於執行時如未加以統合，容易產生網路內容管理漏洞，

例如：本（97）年 4 月下旬發生多起校園性霸凌與校園性騷擾自

拍影片在網路上大肆傳播事件，相關單位因未能在影片一流入網

站就取締，甚且還有傳播到國外網站者，導致事件當事人受到二

度傷害，對校園人身安全產生極大威脅。 

二、各民主先進國家為兼顧維護網際網路言論自由與網站瀏覽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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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避免直接以政府公權力介入管理網路內容，改採成立非政府、非

營利性之民間組織模式，以統籌網際網路防護機制運作及推動與相

關國際組織之聯繫合作；國際上知名的網路安全推動組織如歐盟之

IWF、日本之 IAJAPAN 及韓國之 KISCOM 等，皆係由政府每年編列大

量經費補助辦理保護兒少安全上網業務。 

三、我國目前關懷網路安全議題之非政府組織包括台灣終止童妓協會、

台灣愛鄰社區服務協會、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兒童

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及由 NCC 監管

百分百由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台灣網站分級推廣基金會等，各

該組織各有各的關懷領域，無形中分散力量，若能加以整合，對我

國網路安全之推動，無異加入一劑強心針，亦與「避免以政府公權

力介入，由非政府組織統籌網際防護機制」之國際運作模式相符。 

四、NCC 於 96 年 3月研提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27之 2條文，已提出「行

政院應成立跨部會工作小組邀集各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助民間

團體成立內容防護機構」之建議。   

決 定：本案併討論提案第二案由提案委員修正提案內容後，提行政院婦女

權益促進會第 30次會前會議討論。 

玖、散  會：（12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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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人身安全組第 32次會議紀錄及決議事項分辦表 

案由 決議事項 主辦機關 備註 

報告案 

第一案： 

有關人身安全

組前(第 31)次

會議決議事項

後續辦理情形

報告案。 

 

一、有關簽訂台越雙邊司法協定

乙案，尚未有具體進度，請

法務部提供本案相關部會

參與情形資料，提列會前會

議報告。 

二、有關國民之外籍配偶申請歸

化國籍或永久居留財力證

明之規定，「國籍法施行細

則」第 7條修正草案已報送

行政院核議，本案解除列

管。惟俟後各部會召開相關

會議研議行政院婦權會委

員關注之提案時，請邀請行

政院婦權會委員與會。 

三、其餘各項洽悉，解除列管。 

法務部 

外交部 

請法務部、外交部

於 97年 9 月 30日

前補充提送會前協

商會議資料。 

第二案： 

行政院婦女權

益促進委員會

各項婦女權益

工作重點分工

表「6.婦女人身

安全」辦理情形

報告案。 

 

一、請各權責機關針對重點分工

表各項政策內涵之工作重

點，落實於相關業務確實辦

理，並按季更新填報重要工

作辦理情形。 

二、6-1-2、6-2-10、6-3-3、6-6-4

四項增列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為協辦機關，請按時上

網填報相關工作成果。 

三、「6-2-4 建置家庭暴力及性

侵害被害人個案管理系

統」、「6-2-7 建立原住民、

外籍配偶及其他不同處境

（如身心障礙、未成年、老

人）婦女遭受家庭暴力暨性

侵害案件統計資料」、

「6-7-1 健全家庭暴力及

性侵害防治法令」等三項工

作業已分別完成系統建

置、統計資料分類及相關法

令修正公布，同意解除列

各主(協)辦機

關 

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 

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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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決議事項 主辦機關 備註 

管。 

四、請內政部警政署擇期安排行

政院婦權會人身安全組委

員拜會署長，屆時並針對婦

幼安全相關政策向委員提

出專案報告。 

討論提案 

提案一：為建立

機制處治涉嫌

性侵害或性騷

擾學生之體育

教練，除教育部

所屬機構應依

相關法規處理

外，非教育部所

屬之學校，建請

相關機構針對

涉嫌性侵害或

性騷擾學生的

體育教練盡速

研擬防治之對

策。 

有關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研修「各

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資格審定

辦法」辦理情形，提列會前會議

報告。 

 

行政院體育委

員會 

請行政院體育委員

會於 97年 9月 30

日前提供會前協商

會議資料。 

提案二：為避免

校園性霸凌或

校園性騷擾自

拍影片在網路

大肆傳播，導致

受害者再度重

傷，以及學生、

家長對校園人

身安全憂慮不

堪，建議相關機

構盡速建立立

即 處 置 之 機

制，以利校園人

一、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針對

「兒少上網安全」網站及監

管之財團法人台灣網站分

級推廣基金會之通報及申

訴方式加強宣導，亦請各單

位協助多加宣導利用。 

二、請教育部將防治校園性霸凌

之宣導列入補助地方政府

辦理之相關工作計畫，並將

辦理成效列為督導考核指

標；另請督導地方政府及學

校，加強學生對於網站散佈

色情資訊之相關法治教

育，並於資訊教育課程中加

強落實學生網路使用之安

全教育。 

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 

教育部 

內政部警政署 

請各機關於 97年 9

月 30 日前補充提

送會前協商會議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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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決議事項 主辦機關 備註 

身安全防治之

效益。 

  

三、請警政單位擬定各地警察局

協助學校加強「反霸凌」之

宣導內涵，除相關法律、人

身安全常識、危機處理及應

變能力外，參考教育部「防

制學生將校園霸凌與不雅

影片上傳網站散佈預防輔

導作法暨相關法治教育」資

料，加強宣導。 

四、本案併臨時提案由提案委員

修正提案內容後，提行政院

婦女權益促進會第 30 次會

前會議討論。 

臨時動議 

案  由：加速改

善網路內容管

理機制。 

本案併討論提案第二案由提案

委員修正提案內容後，提行政院

婦女權益促進會第 30 次會前會

議討論。 

 

  

 


